
青年百億海外圓夢基金計畫海外翱翔組

D-2-11 教育新對話

◆ 主題類別： (二)青年議會及領袖交流

◆ 國家城市：日本東京都、群馬縣

◆ 見習機構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青少年諮詢會、自由民主黨

群馬縣支部連合會青年局 

見習機構 見習機構參考說明

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青
少年諮詢會

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青少年諮詢會提供青少年

參與公共事務平台，促進政策交流與建議反映，培養

民主素養與公民參與能力。

自由民主黨群馬縣支部連合
會青年局 等

自由民主黨群馬縣支部連合會青年局日本自民黨群

馬縣青年組織，致力於培育年輕政治人才，推動地方

政策參與與社會貢獻活動。

◆ 見習名額：15 名。

◆ 圓夢期間：暫定 114 年 9 月至 12 月間，共計 15 天。 

青年申請資格：

• 具中華民國國籍 18-30 歲之青年。

• 對兒少、青年議題有興趣之青年。

• 曾任/現任中央或地方政府青年諮詢委員為優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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◆ 行程

日期 內容

D1 ● 臺北松山至東京羽田，轉乘至群馬縣，抵達後安排簡
單內部說明與分組。

D2

● 【上午】拜訪群馬縣廳知事戰略部戰略企劃課，聽取「反
向導師制度」政策背景說明與實施狀況簡介。

● 【下午】參訪該制度推動的示範高等學校，觀摩學生參
與式課堂。

D3

● 【上午】與群馬縣反向導師制度的參與學生對談，了解
實際運作與回饋。

● 【下午】與學校教師與行政人員舉辦會議交流，探討群
馬縣「反向導師制度」制度推動中的挑戰與成效。

D4 ● 參訪群馬縣青少年會館，了解其推動之青少年公共參
與平臺。

D5

● 【上午】文化參訪（如富岡製絲廠世界遺產或草津溫泉
地區）。

● 【下午】體驗傳統職人技藝、地方飲食文化等，認識群
馬地方歷史與青年創業模式。

D6 ● 【上午】拜訪自由民主黨群馬縣支部連合會青年局。
● 【下午】自由民主黨群馬縣支部連合會青年部。

D7 ● 【上午】前往東京。
● 【下午】與株式會社笑下村塾交流。

D8

● 【上午】參訪上野地區，造訪東京國立博物館與上野恩
賜公園，認識日本近代化過程中的文化與歷史資產。

● 【下午】前往淺草寺及周邊地區，體驗江戶時代以來的
庶民信仰與下町文化，並了解現代東京如何結合觀光
與歷史保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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◆ 行程

日期 內容

D9

● 拜訪自由民主黨本部，與自民黨中央青年局成員座談
，瞭解其推動青年政策、國際交流與黨內培育制度的
實際經驗。

● 安排青年政策專題簡報交流，介紹臺灣青少年諮詢制
度與公共參與實例，進行雙向分享與互動討論。

D10

● 拜訪致力於提升女學生的科技教育權與公共表現力的
日本非營利組織Waffle（ワッフル）。

● 討論青少年性別意識養成與打破刻板印象的具體做法
；結合科技、性別與社會創新的培訓經驗。

D11

● 拜訪日本性平團體一般社団法人あすには，交流其聯
合發起「Think Name Project」取消女性冠夫姓的計畫
（選択的夫婦別姓・全国陳情アクション）。

● 交流臺灣性別平等運動，從婦女運動、性別平等教育，
走向多元性別的運動進程。

D12

● 參觀東京都女性政策推動核心場館，認識其歷史背
景、主題展覽（如女性就業與家庭平衡、性暴力防治、
少女支持資源）。由機構人員簡介東京都的性別平等政
策、青年導向服務。

D13

● 前往埼玉縣，由導覽人員帶領參觀常設展「女性與教
育」，了解日本戰後至今女性教育政策發展與轉折。參
加機構安排之專題簡報，介紹青少女領導力、家庭教
育支持、性別平權制度推動案例。

D14

● 【上午】整理行程所學，進行分組討論與成果簡報撰
寫。

● 【下午】各組發表行動草案，記錄與彙整日本單位回饋
建議。

D15 ● 羽田機場返回臺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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◆ 經費規劃

以上內容教育部青年發展署及合作單位保有最終調整之權利

經費項目 金額 支用內容

保險費 1,014 元 投保 200 萬元意外險及 20 萬醫療險
加旅平險。

合計 共 1,014 元。

◆ 其他注意事項

• 請青年依簡章相關規範辦理。

• 依規定辦理赴日簽證。

• 須參加3次行前培訓。

• 青年若未能依據計畫學習經輔導未改善者，或未能遵守管理

及輔導情節嚴重者，或違法當地國相關法令者，得予以終止

本計畫提早返國，並追回相關補助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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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作單位已編列機票、會議 /活動/參訪機構相關費用、生活費、

保險費、主持費、諮詢費、輔導費、指導費、業師陪同輔導費、

資料蒐集及檢索費、印刷費、場地使用費、設備使用費、展覽及

體驗門票、其他等 費用，每人金額為新臺幣(以下同)140,194元，

由合作單位代為收取，並將生活費零用金 4,020元撥付青年；另

請申請人自行編列保險費等項目，可參考如下表。


